2026年中山市光荣院革命老人护工服务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中山市光荣院占地面积约39亩，负责集中安置供养我市的孤老退役军人工作，现安置供养孤老退役军人2名，为有效开展院务工作，现购买2名革命老人护工。
二、项目预算：120000元。
[bookmark: _GoBack]三、服务期限：1年。
四、工作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光荣路1号
五、服务内容
我院现有集中供养孤老退役军人2人，具体情况如下：1名老人现年71岁，患有支气管扩张，胆总管上端扩张并结石，二尖瓣反流，十二指肠球炎，基本生活能自理；1名老人现年67岁，多次因痛风住院，基本生活能自理。
护工服务内容如下：
（一）负责采购与烹调一日三餐（粤菜）；
（二）负责食堂的室内外卫生和饮食卫生，餐具定期消毒，摆放整齐；
（三）照顾老人日常生活，做好老人卫生工作，定期为老人拆、洗、晒衣被；
（四）负责老人生活区的清洁卫生工作；
（五）每天按时给老人测量血压，督促老人按时服药，在老人散步时随时注意安全防止跌倒；
（六）完成采购人安排的其他与岗位相关的工作，并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监督；
（七）做好服务老人的各类应急处置事件。
六、人员要求
（一）口齿表达能力清晰，善于用粤语及普通话会话沟通，应变能力强，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能吃苦耐劳，年龄在5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
（二）熟悉粤菜烹制，对照顾老人有爱心、耐心。
七、服务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需承诺双方签订合同后10天内配备项目人员到岗。（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不提供视为无效）
（二）成交供应商负责须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向项目人员支付高于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险金、劳保福利及有关的工人津贴并签订劳动合同等，并购买意外保险。
（三）成交供应商须保证项目人员的稳定性，如需调离项目人员时，应提前7天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离项目人员。（除项目人员因自身理由紧急离职情况）。
（四）成交供应商委派的项目人员须遵守采购人有关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如有违反或损害采购人利益的行为，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中止该人员所辖工作，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无条件更换不低于采购人要求的人员继续进行其工作。
（五）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所委派的工作人员不服从管理，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收到采购人的书面通知后7天内更换，且成交供应商保证无条件更换不低于采购人要求的人员继续进行其工作。
（六）采购人不负责成交供应商委派的项目人员的食宿、交通、交通工具等问题。
（七）采购人如有突发情况发生需安排加班工作的，成交供应商需接受采购人的加班工作安排，并自行解决交通、食宿问题；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八、响应文件内容
请投标人按照以下内容及顺序编制响应文件，并装订好，格式自拟。
（一）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2020年以来同类业绩合同，同类业绩是指政府购买服务业绩，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业绩更优；
（五）报价文件；
（六）项目服务方案，包括总体服务方案、应急处置预案、质量保证措施等内容；
（七）承诺函。






